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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獎勵適用範圍 

一、英文檢測獎勵（適用學士班學

生）：  
(一)學生在學期間（不含休學或保

留學籍），參加培力英語能力

檢定測驗成績達以下標準，得

申請獎勵金。 
高階級標準，該學年度大一學生於

大一學年結束前完成者，獎勵金額

分項如下： 
聽：CEFR 之B2 級，獎勵新台幣 

2,000 元。 
說：CEFR 之B2 級，獎勵新台幣 

2,000 元。 
讀：CEFR 之B2 級，獎勵新台幣 

2,000 元。 
寫：CEFR 之B2 級，獎勵新台幣 

2,000 元。 
流利級標準，獎勵金額分項如下： 
聽：CEFR 之C1 級，獎勵新台幣 

5,000 元。 
說：CEFR 之C1 級，獎勵新台幣 

5,000 元。 
讀：CEFR 之C1 級，獎勵新台幣 

5,000 元。 
寫：CEFR 之C1 級，獎勵新台幣 

5,000 元。 
培力英語能力檢定測驗檢定等級對

照表依每年管理學院公告為準。 
(二)每位學生在學期間培力英語能

力檢定測驗獎勵各分項等級限

領取一次。 

第三條 獎勵適用範圍 
一、英文檢測獎勵（適用學士班學

生）：  
(一)學生在學期間（不含休學或保

留學籍），參加英文檢定成績

（限TOEIC、TOEFL iBT、
IELTS、全民英檢、培力英語

能力檢定測驗）達以下標準，

得申請獎勵金。 
高階級標準：CEFR之B2級，該學

年度大一學生於大一學年結束前完

成者，獎勵新台幣7,000元。 
流利級標準：CEFR之C1級，獎勵

新台幣20,000元。 
各類語言檢定等級對照表依每年管

理學院公告為準。 
(二)每位學生在學期間英文檢測獎

勵各等級限領取一次，且各類

語言檢定證照同等級獎勵不得

重複申請。 
(三)申請時，需檢附：申請表及有

效英語能力證明成績單影本，

並確認已於學校登記英語檢定

資料。 
(四)申請期程：本項補助每學期辦

理一次，申請時間將另行通

知。 

1. 調整英文檢測

獎勵項目僅限

於「培力英語

能力檢定測

驗」。 
2. 調整「培力英

語能力檢定測

驗」之各級獎

勵金額及項

目。 



(三)申請時，需檢附：申請表及有

效英語能力證明成績單影本，

並確認已於學校登記英語檢定

資料。 
(四)申請期程：本項補助每學期辦

理一次，申請時間將另行通

知。 
第三條 獎勵適用範圍 
二、本院主開或合開之「以英語授

課的專業課程」修課獎勵： 
(一) 略…… 
(二)英語自主進修獎勵： 

1.學生在學期間（適用學士班

和碩士班學生，不含休學或

保留學籍）參加管院公告之

線上或實體之英語自主學習

達10小時（含以上）並通過

檢測，得申請獎勵金，實際

核發金額以申請獎勵當學期

公告為主。 
2.申請時，需檢附：申請表及

當「學期」參加證明或結業

證書等相關文件。 
3.每人每學期限申請一次。 
4.學生領取獎勵須提供參加英

語自主學習之心得報告一份

（內容1,000字以上）。 
(三)申請時，需檢附：申請表及修

課證明。 
(四)申請期程：本項補助每學期辦

理一次，申請時間將另行通

知。 

第三條 獎勵適用範圍 
二、本院主開或合開之「以英語授

課的專業課程」修課獎勵： 
(一) 略…… 
(二)申請時，需檢附：申請表及修

課證明。 
(三)申請期程：本項補助每學期辦

理一次，申請時間將另行通

知。 

1. 新增「英語自

主進修獎勵」

項目。 
2. 項次遞延。 

第六條 上述相關獎勵要點，管院

雙語教學推動中心保有最

終解釋權。 
第七條 本獎勵要點經院務會議通

過，報請院長核定後公布

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六條 本獎勵要點經院務會議通

過，報請院長核定後公布

施行。修正時亦同。 

1. 新增第六條。 
2. 條次遞延。 

 

  




